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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技函[2016]506 号）《近

海作业潜水工作母船的技术要求和选择指导》行业标准启动制定程序，计划编号：JT 2016-48，由

深圳市杉叶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牵头承担编写任务。

1.2 编制单位

在获得该项目正式立项后，于 2016 年 9 月组建了《近海作业潜水工作母船的技术要求和选择指

导》行业标准编写组。深圳市杉叶实业有限公司为标准制定的主要编写单位，深圳华威近海船舶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和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芜湖潜水装备厂为该标准的制定

参与单位。

深圳市杉叶实业有限公司是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系统与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资企

业，自 1995 年成立以来在南海、东海和渤海海域油田开展工程潜水作业，培育了一批潜水专家和工

程技术人才，多年来在工程实践基础上主导和参与编写了 10 余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研究成果多

次荣获省部级和救助打捞系统科技奖项，具备开展标准研制的人员和技术基础。

1.3 编制人员及分工

标准主要起草人：肖晓凌、张磊、刘远、陆家尉、尹可顺、邓周荣、张人公、姚慧欣、徐进、

王浩明、倪鹏、程微、李宗伟。

表 1 起草人分工

序号 姓名 课题任职 分工

1 肖晓凌 课题组长 标准总体框架、标准的通稿编写和编制说明。

2 张 磊 课题副组长 负责标准的初稿编写。

3 刘远 组员

负责已收集文献的筛选和相关条目的编译，以

及标准条款中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的编写。

4 陆家尉 组员

负责与潜水作业中船舶相关的公约、规范和标

准的收集，以及标准条款中系泊要求的编写。

5 邓周荣 组员

6 张人公 组员

7 王浩明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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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尹可顺 组员 负责国内在用和在建潜水支持船的技术规格书

的资料收集，以及标准中通讯、电力供应、高

压逃生系统等章的编写。
9 姚慧欣 组员

10 程微 组员 负责国际、国内相关规范、标准和公约等的收

集和筛选条目，以及标准条款中舱室设备章节

的编写。
11 李宗伟 组员

12 徐进 组员 负责实际作业中相关潜水支持船技术规格书的

收集和整理，以及标准条款中甲板及其设施要

求、定位方式要求的编写
13 倪鹏 组员

1.4 主要工作过程

2016 年 8 月 行业标准立项计划获得批准

2016 年 9 月~2016 年 10 月 编写组成立，项目的前期调研、研究工作。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2 月 资料的整理、汇总及评估。

2017 年 1 月~2017 年 3 月 完成对初稿的编写。

2017 年 4 月 标准初稿的专家组咨询征求意见会，并对初稿进行评估

2017 年 5 月 修订并完成征求意见稿

编写组在收集相关国际组织、船级社等的相关规程、标准和要求，特别是中国船级社《特种用

途船舶安全规则》、IMO 《特种船舶安全规则（SPS 2008）》以及劳氏《特种船舶规程 2009 决议 266

（84）[SPS Code 2009 Resolution 266(84)]》等国内外行业相关法规、公约和规则要求等，分工

查阅、对比分析、走访调研，在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和用户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初稿撰写。初稿经课题

组在对国际海事承包商协会（IMCA）潜水部的导则 IMCA D-035《潜水作业母船选择指南（Guidance

on The Selection of vessels of opportunity for Diving Operations）》文件基础上反复讨论、

修改，并结合《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GBT 11412.1-2009《海船安全开航技术要求》以及 GBT 11412

《海船安全开航技术要求》第 7 部分：工作船、第 8 部分：作业船和第 9 部分：特种船，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1 年)第七篇

船员舱室设备，以及 挪威船级社（DNV）《潜水支持船和潜水系统（Diving Support Vessels and Diving

Systems July 2012）》的相关要求，对于潜水支持船的技术要求和选择提供了基础性指南，完成了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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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确定和说明

2.1 制订的背景

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步伐在稳步推进，相关的近海的工程潜水作业越来越多，并逐步

走向深水领域；而水下工程作业涉及到人命安全和海洋油气关键生产设施的安装、维修、检测检验

等，其能力提升也是我国海洋能源开发和海洋工程战略的重要环节。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

家和地区的近海潜水作业，不论是表面供气还是饱和潜水作业，都要使用船舶作为潜水母船，即工

作开展的平台；国际上对于如何选择潜水支持船已有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制，可以在本质安全（船舶

装备）和过程监管上保障潜水作业的安全和效率。

我国在如何选择潜水作业的支持船、如何建造符合国际标准的潜水支持船方面尚无规范性文件

可遵循，工程实践中所利用的船舶资源状况也参差不齐，专门建造和用于潜水作业的船舶不多，实

际工作的开展很多情况下是借助于其它类型船舶，常常是被动地受制于现有的可用船舶资源，甚至

存在盲目的不加选择。如果高风险的潜水作业叠加上隐患重重的潜水支持船，就会严重制约工程作

业的安全保障水平和效率提升，客观上也不利于船舶设计和制造行业对于国际先进标准的借鉴和参

照。该课题研究的开展计划对符合潜水作业要求的支持母船的特性进行调研、评估和总结，进而提

供一套可操作的指南来衡量哪些船舶才能作为合乎基本要求的潜水作业平台，以期对我国近海潜水

作业母船的选择和建造新型的符合国际规范要求的多用途潜水母船起到重要指导意义。

2.2 编写原则和工作思路

整合国际海事承包商协会（IMCA）、国际潜水承包商协会（ADCI）、国际石油与天然气生产者协

会（OGP）、IMO 等组织，以及中外船级社规范中相关“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的要求，对潜水支

持船的技术要求和选择指导，调研国内有关单位在工程潜水作业用船的具体实践和动态，结合我国

潜水行业在采用近海作业潜水支持船的实际运用水平、发展趋势、我国船舶装备制造的发展水平，

以系统科学理论、标准化原理和海洋/船舶工程装备制造理论为指导，研究影响潜水支持船对潜水作

业安全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其对潜水母船自身的技术要求，规定了潜水支持船的—般安全要求、甲板

区域、干舷/稳性、甲板强度和海上固定安排、船舶设备和机械、系泊、定位设备、住舱和餐室设备、

医疗设施及附加服务设施等性能等要求，制订出对接国际规范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近海潜水支持船的

技术要求和选择指导，力求与国际接轨。

编写的工作思路是“广泛调研咨询、掌握最新信息”，力求“技术先进合理、适合我国国情”，

在此基础上编写征求意见稿，拟在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

2.3 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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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适用范围

根据《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第 1 章 通则 1.3 定义 1.3.11 特种人员系是乘客或船员或一

岁一下儿童意外，与船舶的特种用途有关的或在船上进行特种工作而承载于船上的所有人员。在本

规则中特种人员被认为具有良好的身体，对船舶布置有相当的了解，并在离港前受过安全程序及船

上安全设备操作训练，……包括在潜水支持船上的潜水作业人员，……。1.3.12 特种用途船舶系指

不小于 500 总吨、船舶功能的需要而载有 12 名以上特种工作人员的机械自航船舶。因此潜水支持船

应视为特种用途船舶。

但近海工作的潜水支持船与近海工程潜水有其区别于近岸和港区或内陆潜水的不同要求，因此

有其特种性，故该标准仅限于近海潜水作业中的潜水支持船的技术要求和选择指导。

2.3.2 标准名称和定义

根据交通运输救捞与水下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课题计划书编号：JT 2016-48 公示《近海作业

潜水工作母船的技术要求和选择指导》行业标准制定立项，但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进行的申请国标

立项的专家答辩和评估会议上，专家意见该标准主要为水下作业方面的专项标准，一则建议仅作行

业标准立项，二则建议该标准因为主要涉及为选择潜水支持船时应考虑的技术要求，而非潜水支持

船的建造规范，同时因为 Diving Support Vessel 比较通行和准确的中文译名为潜水支持船，因此

建议该标准名称变更为《近海潜水支持船选择技术要求》可能更为贴切，在此供专家讨论。

为明确有关特种船舶和特种人员的定义，以便界定潜水支持船的特种用途船舶属性，在术语和

定义中根据《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列入了特种工作船和特种作业人员的术语定义。

2.3.3 一般要求

本标准针对的潜水支持船除需满足 GB/T 11412.1 海船安全开航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一般要

求 外，作为特种用途船舶尚需满足《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的相关规定，因此在该一般技术要求

章中，将潜水支持船应满足特种用途船舶的一般安全规定作了相应的规定。

包括饱和潜水作业在内的近海工程潜水作业的海况一般为海况 5~6 级（蒲氏风 6级），其风速为

22-27 节，其平均波高为 2.0-2.9m，有效波高为 3.1-4.6m，平均 1/10 最大波高为 4.0-6.1m，因此

考虑船舶作业主甲板的干舷高度应符合不小于 1.5m 的要求，船舶的吃水应需小于 3.5 m。该海况环

境下，平均波长~λ为 41-57m，为保证潜水支持母船的平稳性，船舶应至少处于两个波长尺度，因

此船舶尺度要求方面建议船长一般为 80-120m 之间,以保证潜水支持船具有良好的稳性和耐波性。

鉴于国内渤海地区和环海南岛海域的近海工程潜水（如离岸距离在 12 海浬以内，实际应归类为

近岸的工程潜水作业，不在该标准规范范围之内）的作业实践，潜水支持船都难以达到上述要求，

且其潜水作业海况环境一般仅限定为蒲氏风 5 级（平均波高小于 1.5m），风速为 17-21 节，其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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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高为 1.2 m-1.5 m，有效波高为 1.9-2.4 m，平均 1/10 最大波高为 2.4m -3.1m，该海况环境下，

平均波长~λ为 27m-34 m，同上，为保证潜水支持船具有良好的稳性和耐波性，船舶应至少处于两

个波长尺度，因此该海区的潜水支持船船舶尺度要求方面建议船长一般为 54m-70m 之间。

因此本标准根据国内的实情，区分对待，在保证符合潜水作业队船舶稳性和耐波性的要求前提

下，提出了海况的限制条件，分别提出了对潜水支持船的船舶尺度的不同要求。

2.3.4 甲板及其设施要求

潜水支持船甲板面需布置完善的整套潜水系统、无人遥控潜水器（ROV）和配合作业的定位系统

及安装所需的吊放机械和各种规格的绞车等设备，以及考虑甲板面作业的安全性，因此其甲板面积、

强度、干舷高度及甲板设备的安装布置，以及甲板上可能对潜水作业安全有影响的设备均做出了适

当的安全要求。

如上所述，潜水作业的海况一般为海况 5-6 级（蒲氏风 6级），其风速为 22-27 节，其平均波高

为 2.0-2.9 m，有效波高为 3.1-4.6 m，平均 1/10 最大波高为 4.0-6.1m，有效波高与平均波高的最

小差值达 1.1m，最大差值 1.7m，考虑经济性，以及参考 IMCA D 035 规范 4 甲板和工作区域 4.2 干

舷和稳性 的规定，确定潜水支持船的船舶干舷至少应不小于 1.5m。

DNV 船舶入级规范《潜水支持船和潜水系统（Diving Support Vessels and Diving Systems July

2012）》Sec.2A 101 “潜水系统的安装位置应能够避免船舶螺旋桨、推进器和锚等的影响”、104 “潜

水系统安装与甲板后，还应考虑海水、结冰或船上或浮式装置上其他活动可能带来的破坏影响。包

括高压逃生系统”、105 “安装于开放甲板上的潜水系统应避开机械装置的通风口或者厨房排气排

水口”。

因此，本标准对于潜水支持船可能对潜水作业产生影响的船舶设备和机械做出了基本要求。

2.3.5 系泊和定位方式要求

DNV 船舶入级规范《潜水支持船和潜水系统（Diving Support Vessels and Diving Systems July

2012）》Sec.1 B.102 “潜水支持船应能在潜水作业期间保持位置。指需要额外的保持定位的装置。

可以是锚泊系统或者动力定位系统”、103“采用动力定位装置的潜水支持船，必须为 DYNPOS-AUTR

或以上等级。 同时配备相应的报警系统。”、104 “采用锚泊系统的潜水支持船，必须为 POSMOOR-V

或以上等级”。

因此本标准参考该规范对于水下作业潜水支持母船常用的系泊方式，特别是四点锚泊系泊方式

时锚、锚链长度等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

对于近海设施的水下检测、维护和修理作业（IMR），不管是饱和潜水或 ROV 作业，均采用 DP

模式，以保证潜水支持母船在预定位置的精确定位，因此该章节对选择 DP 船舶为潜水支持船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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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基本的要求。

并且依据近海水下作业的特点，对水声定位系统的布置要求做出了基本的规定要求。

2.3.6 住舱和餐室设施

基于国际劳工组织（ILO）《2006 海事劳工公约》（MLC2006 公约）的修订和在国内 2016 年 11

月 12 日正式生效，对船上工作的最低要求（规则 2.3）、起居舱室（规则 3.1）、娱乐设施（规则 3.1）、

食品和膳食服务（规则 3.2）、健康保护（规则 4.3）、医疗（规则 4.2）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1）、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

技术规则 (2014 年)第 4篇 船员舱室设备 第 2章 船员舱室设备与其他 对此都提出了保障要求。

《2006 海事劳工公约》（MLC2006 公约）定义和应用范围中所述的“海员，系指《公约》所适用

的船舶上，以任何职务受雇或从业或工作的任何人员。《公约》对于海员的定义不同于其它国际公约

或规则，海员不仅系指船上同船舶航行、安全操作和服务有关的人员，同时也包括了船东雇用在船

上从业或工作的其他人员，例如在工程船舶上承担海上施工的作业人员，因此任何潜水支持船的特

种作业人员均应视为船员，也应遵循和受到该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

定检验规则》要求的保障。

因此本标准对潜水支持船的住舱、餐厅、卫生设备等依据公约和规则列出了要求。

2.3.7 医疗设施

GB 26123 空气潜水安全要求 6.2 紧急救助与急救 6.2.4 应有急救药品、器材、急救手册和存

量清单，每次潜水前应按清单检查、补充和更新；6.2.5 急救药品和器材的种类和存量应根据现场

条件、作业规模和作业周期配备。

《公约》导则 B3.1.8/3：医务室内“所需病床的数量要求应由主管当局规定”。当主管当局对

此无具体规定时，对该条款要求的实施建议：……b）对于客船和特种用途船、且海员多人同住 1 间

卧室的情况，医务室中病床的数量可根据船东的要求设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1）、

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14年)第4篇 船员舱室设备 第2章 船员舱室设备与其他 6 医

务处所“6.2 医务室应设有病房，病房至少应设置 1 张病床。”，以及对船上配置的医疗药品、医疗

器械及医疗书籍的配备、医务室的状况等进行了要求。

因此本标准中依据《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和 IMCA D 035 《潜水作业母船选择指南》

7 医疗设施提出了“至少配置一床”的最低要求。

2.3.8 附加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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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1 通讯系统

在 GB 26123 空气潜水安全要求 5.8 通信系统 5.8.1 通信系统应为双向语音式通信装置。5.8.2

下列通信方式应为有线通信：a) 潜水监督与潜水员、预备潜水员之间的通信，SCUBA 潜水时除外；

b) 从 DP 船上展开潜水作业时，潜水控制室与驾驶室之间的通信；c) ROV 协同潜水作业时，潜水控

制室与 ROV 控制室之间的通信。5.8.3 应有备用电源。6.2 紧急救助与急救 6.2.3 应有紧急救助通

信系统。6.10 现场通信建立 6.10.2 潜水监督应与现场主管、现场业主代表、潜水船船长等现场人

员之间建立双向通信；6.10.3 在 DP 潜水作业中，潜水监督应与 DP 操作员之间建立双向通信；6.10.4

ROV 协同潜水作业时，潜水监督应与 ROV 监督或操作员之间建立双向通信；6.10.5 潜水监督还应与

潜水从业单位潜水负责人、最近的医院、最近的海上（水上）救助机构、最近的具备减压舱的单位，

以及随时可联系的潜水医师之间建立双向通信。

IMCA D023 和 D024 等国标和行业规范中，针对与近海工程潜水施工开展相关的通讯 DESIGN（参

考 9 空气潜水，参考 10 钟潜水）提供通讯要求方面的附加建议。某些场所可能还要提供闭路电视监

控系统。

DNV 船舶入级规范《潜水支持船和潜水系统（Diving Support Vessels and Diving Systems July

2012）》Sec.1 B.105 “操作中心和潜水控制室之间必须有：备用的通讯系统和人工操作报警系统”。

Sec 5 B101 “(控制台和下列地点之间，应建立固定、直接的双向通讯系统:

a)潜水系统操作地点

b) 动力定位控制中心

c)驾驶台、船舶控制室或钻井台

d)吊机

e) ROV 控制室

在潜水控制室和饱和控制室（对于饱和潜水支持船）之间还应建立固定的通讯系统，可实现直

接的双向语音通讯。”。

因此在该标准中对于潜水支持船应具备的各方通讯和视频监控系统的配置要求进行了规定。

2.3.8.2 电力供应的要求

GB 26123 空气潜水安全要求 5.9 电气系统 5.9.2 供电系统应由主电源和应急电源组成。5.9.3

应急电源应满足潜水员减压或治疗所需时间的应急照明与通信的需要。5.9.4 单一线路的故障不应

妨碍其他设备的运行。

DNV 船舶入级规范《潜水支持船和潜水系统（Diving Support Vessels and Diving SystemsJuly

2012）》Sec.5. A. 电力系统（Electrical Systems）300 “潜水系统供电系统的设计原则” 301 “所

有电气设备及其安装，包括供电系统安排，应能够最大程度减少火灾、爆炸、点击、有毒气体泄露

以及对减压舱或潜水钟电化影响”、302 “应有独立的供电资源，能在主供电系统故障时使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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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停止潜水作业。”、303 “可以使用船用应急电源作为潜水系统和船舶紧急供电的应急电源，但

功率电容需充足。

因此在本标准的附件服务设备中对有关电力要求做出了要求规定。

2.3.8.3 配合潜水作业点吊机

潜水支持船都是服务于近海工程的 EPCI 和 IMR 等相关水下工程，因此常常都需配合有多台大型

伸缩式吊机、折臂式吊机和 A 型门架等，以及规格不同的收放绞车等甲板机械与潜水水下施工同时

进行，因此对于吊机等起重机械的基本要求、操作人员资格和相互间的通讯的在本标准中提出了基

本要求。

2.3.8.4 救生、消防及其他设备等的要求

根据 SOLAS 公约的相关规定，对潜水支持船应配置的救生设备、消防和压缩空气、饮用水、冷

却用海水设备等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2.3.8.5 配套饱和潜水的高压逃生系统

对于配置有饱和潜水系统的高压逃生系统，其吊放的动力源根据 IMCAD052 和 D053 的相关要

求提出了应具有独立与船舶主电源外的动力源系统的要求。

3 预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及环境效果分析

我国领海面积广阔、海岸线长，沿海港口多，海洋能源开发方兴未艾，对外贸易往来频繁，海

上设施及商用船舶的安装、维修、清理、检验都离不开工程潜水作业，除水下作业本身的技术难度

外，很多工程作业又因洋流、水深等因素叠加了复杂风险，因此，潜水支持船和工程作业的安全和

效率息息相关。

为了提高潜水作业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规范工程潜水作业用船，确保潜水作业中的人员健康安

全和设备财产安全，西方发达国家已编辑出版有关于潜水作业的安全标准、规程和要求。其中，国

际海事承包商协会《潜水作业选择作业母船指导》（IMCA D035）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如何选用潜水作

业用船。另外，《动力定位船舶的设计和作业指导》（IMCA M103）、《从动力定位模式的船舶上进行潜

水作业》（IMCA D 010）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动力定位系统船舶指南》（IMO 海事安全委员会第 645

号通告）等文件的内容也不同程度涉及到潜水支持船。

国内目前尚无潜水支持船方面的标准和其它系统性文件。国内工程潜水作业母船缺乏统一的技

术要求，在工程实践中对实际用船的技术标准的把握也参差不齐，本标准的制定将与国际规范等同，

具有与国际通行一致的标准水平，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本标准项目的实施，能够填补国内工程潜水作业母船技术要求领域的空白，为工程潜水的施工

方、总承包方和业主方选择符合规范要求、满足作业需要的适宜船舶，亦可为国内的船舶设计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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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行业规划和修造对接国外先进标准、适于潜水工作用途的船舶提供参照，指导我国近海作业潜水

支持船的选择和使用，服务于我国蓝色海洋经济的发展。

《近海作业潜水支持船选择要求》标准的运用，一方面能直接避免和减小潜水作业风险、提升

水下施工效率，减少潜水作业人命事故和财产损失；另一方面也对船舶的设计和修造行业向国际先

进标准接轨起着引导作用，为中国由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迈进添砖加瓦，因此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明显、意义重大。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基本涵盖了国际海事承包商协会（IMCA）现行规范《潜水支持船选择指南》中有关近海

作业潜水支持母船选择的各技术要求，并将 IMCA《动力以及定位船舶的设计和作业指导》、《从动力

定位模式的船舶上进行潜水作业》以及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动力定位系统船舶指南》与潜水支

持船的相关要求，同时也将 LR、IMO 特种用途船舶安全规则 DNV 潜水支持船和潜水系统入级规范中

针对潜水支持船的要求，以及 ILO 2006 海事劳工公约中相关特种船舶的最新要求等，均已纳入该标

准编写中，并综合考量后，根据国内的实际水平做出了合理的要求，具有与国际通行一致的标准水

平。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作为国家行政法规的《潜水条例》尚未出台，国内规制工程潜水作业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现有的标准文件中并未系统涉及潜水作业母船的技术要求，因此本项目的完成可

进一步完善工程潜水的国内标准体系。另外，在起草过程中已综合考虑与现有标准的协调配套，涉

及到的标准文件主要有：

GB 26123-2010《空气潜水安全要求》

GB 28396-2012《混合气潜水安全要求》

GB/T24555-2009《200m 氦氧饱和潜水作业要求》

GB/T24556-2009《200m 氦氧饱和潜水作业应急措施》

JT/T746-2009《无人遥控潜水器协同潜水作业要求》

CB/3101-1981 《潜水员舷梯》

该标准的建立将完善在实施潜水作业时，解决上述相关标准与潜水作业支持船的衔接配套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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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 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鉴于我国当前专门的潜水作业母船数量不足，工程潜水作业因水深和工作任务不同，水下作业

的难易程度也存在差异，本标准项目实施主体主要应为涉及近海工程潜水的施工方、总承包方、发

包方（业主），以及船舶设计和修造行业，因此,本标准项目建议定为推荐性标准。

8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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